2024年度述法报告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李江宏
 
根据工作要求，现述法如下：
一、履职情况
（一）强化理论学习教育，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一是领导干部带头学。共召开局党组会15次，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重要文章，力求学以致用，推动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中的问题。二是加强全员法治学习教育。持续推进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积极组织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以自主学习与集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重点抓好《中国共产党章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宣传，引导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政策法规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宣传。  
（二）一把手发挥“关键少数”作用，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一是当好“组织者”。为法治政府建设确定正确的方向，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和退役军人政策法规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做到带着使命学、带着感情学、带着问题学，共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学法13次、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全体干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上级党委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强化领导班子及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形成主要领导负责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科室配合抓的工作局面。二是当好“推动者”。始终把法治建设摆在全局工作重要位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按照《建立焉耆县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焉依委办发〔2022〕11号）部署依法行政工作，谋划推动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普法措施，深入开展退役军人事各领域政策法规学习宣传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政策法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三是当好“践行者”。始终把法治思维贯彻落实到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和为退役军人服务的全过程、各方面，认真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及时研究解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有关重大问题，推动完善内部监督，坚决防范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充分发挥法律顾问作用，参与决策参谋和合同审查工作，2024年以来，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咨询法律顾问3次，为重大决策提供法律风险评估和专业法律建议。
（三）上一年度问题整改情况。上一年度查摆出2处问题，均已整改完毕。
二、亮点工作
（一）认真落实退役军人移交安置政策，扎实做好移交安置工作。全力做好退役军人报到接收、待安置期间待遇落实、安置后服务保障等一系列工作，2024年以来，共为21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84.5万元。
（二）做好退役军人就业服务，解决退役军人就业难题。搭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推动企业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就业，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和生活解困，提高就业创业和生活质量。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开展“春风行动”招聘会2场，参会企业43家，提供岗位302个，发放宣传资料500余份，2人达成就业意向。
（三）落实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学历提升等政策，提高退役军人就业竞争力。年初以来，积极组织开展退伍军人线上适应性培训、职业技能培训，选派2名优秀退役士兵参加自治区举办的高素质农民培育-退役军人植保无人机操作驾驶培训班。
三、下一步工作
（一）坚持学法用法。增强学法用法重要性的认识，健全完善学法用法工作机制，坚持局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定期开展法律知识学习。进一步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提升业务知识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
（二）坚持加强宣传。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服务，针对退役军人等特定群体需要，采用不同形式开展涉及退役军人的政策法规宣传教育。更新普法工作理念，从“灌输式”教育向“服务式”教育转变，落实责任制，在退役军人重点工作推进过程中，在办理审批等业务过程中宣传退役军人相关的法规政策，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坚持依法行政。健全完善退役军人事务局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权力清单制度，做好法律职责范围内工作，不越权、不擅权。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切实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条例》规定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引导退役军人依法维权，确保不发生重大信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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